
微观数据开发应用用户使用流程：Step1：机构登记
    1、至清华大学数据开发中心（简称“中心”）网站下载填写《微观数据开发应用机构登记表》，经法人单位确认、签字、盖章后邮寄中心，等待审核；
    2、机构只需登记一次。





Step2：微观数据使用申请
   1、通过机构登记审核的所属单位正式研究人员可依规定申请使用微观数据；
   2、至中心网站下载填写《微观数据使用申请表》，经所在单位盖章后邮寄中心等待审核。





Step3-1：进入中心实验室使用数据
   1、签署《微观数据使用承诺书》；
   2、上机前注意事项培训，进入使用；
   3、若需上传个人资料、软件，将其递交中心管理员，经审核后由管理员统一上传。





Step3-2：微观数据变更申请

   若使用期间出现延长数据使用时间、增加数据库、团队人员变动等情况，应及时提交《微观数据使用变更申请书》。





Step4：中间成果上传与带离

   1、上传中间成果；
   2、填写并递交中间成果带离说明；
   3、审核通过后带离中间成果。





Step5：最终成果审核
   1、将中间成果加工生成为论文、报告等各种拟公开的成果为最终成果；
   2、填写《微观数据最终成果审核表》，连同最终成果全文提交中心审核；
   3、审核通过可公开发布。





Step6：最终成果登记

    最终成果发布后，填写《微观数据最终成果登记表》，说明成果具体发布形式、日期、编号以及领导批示、获奖情况等，并提交中心备案。







结束使用





